申請人應備文件
一、共同文件
1. 臺東縣災害救助勘查報表。
2. 新式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。
3. 住屋毀損簡圖及照片。
4. 房屋合法建物證明。
5. 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。
6. 「非戶長受領者」應填寫委託書或切結書。
二、其它
1. 檢察機關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法院死亡宣告。
2. 警察機關失蹤人口案件登記表。
3. 火災證明書。(火災案件)
4. 安遷救助、火災救助、淹水救助及砂石掩埋救助之申請人之住屋為租賃者，需檢附租賃契約影本。
5.共同委任及切結書。
  （死亡或失蹤案件）
6.診斷證明書及醫療收據。（重傷救助）

（死亡或失蹤案件）
臺東縣政府「災害救助金核發」標準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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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所主動查報
村里長通報
受災民眾通報


受災民眾提出申請

註：災屋毀損照片應提供住屋正面含門牌號碼、受損處及淹水高度或砂石侵入或掩埋面積、高度等照片；以水電瓦斯繳費單據證明有居住事實者，不得提供使用基本度數或預繳收費之單據。
鄉鎮市公所
1.受理申請
2.二日內速報(如附件)社會處



1.結案
2.轉介申請人申請其他補助
3.申復
公所初審
實地訪視

不符

災後五日內協助受災民眾填繕災害救助勘查報表
(如附件)並於三十日內函報社會處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符合

資料備齊，由公所造冊，送府審查

法源依據
1.社會救助法(第26條第2項)
2.災害防救法第48條
3.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
4.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
5.臺東縣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
6.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

社會處複審
承辦人員審核認定

申復
申請人不服核定理由者，於15日內檢具申復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，至公所提出申復。
不符合

經費由年度預算支出
1.死亡救助：每人20萬元。
2.失蹤救助：每人20萬元。
3.重傷救助：每人10萬元。
4.住屋安遷救助：每口2萬元，以五口為限。（災前未辦妥戶籍登記且無實際居住於受災損毀住屋者，不予發給。）
5.住屋遭火災，財物損失：每口5,000元，以五口為限。
6.住戶淹水救助：住屋淹水達五十公分以上且有實際居住事實者，每戶發給5,000元。
7.住屋砂石掩埋救助：住屋遭砂石侵入或掩埋，其面積達二分之ㄧ或高度達五十公分以上且有實際居住事實者，每戶發給1萬元。
符合

函復受災民眾及公所



公所請款(簽辦經費撥款)

結案



